
 
 

律師會就近日香港終審法院（“終審法院”） 
非常任法官辭職及退任的聲明 

 

1. 在香港獨有的嶄新「一國兩制」概念下，終審法院作為香港的最終上訴法院，

其構成有一個特色 —— 除了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之外，還設有一個由香港和

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非常任法官組成的小組，按需要邀請他們加入終審法

院審案。 

 

2. 香港律師會衷心感謝所有現任和前任非常任法官。他們全都是來自普通法司法

管轄區，具有最高水平的傑出法官，並竭誠及無畏地依法在維持司法公義中擔

當重要角色。 

 

3. 他們參與終審法院的工作並作出了重大貢獻，香港律師會強烈支持根據《基本

法》繼續保留海外非常任法官在香港司法公義中的角色。 

 

4. 因應個別法官的任期，海外非常任法官小組的成員可能會隨時間變動。儘管成

員可能會變更，但香港律師會對司法制度和不時通過該制度所任命的司法人員

充滿信心，他們將堅守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原則。  

 

香港律師會 

2024 年 6 月 11 日 


